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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督教的恐同文化和反同立場可謂惡名昭彰，但不是所有基督徒都

恐同反同，基督教會內開明與進步的基督徒在回應社會的同運與教會的

反同立場，亦發展出獨特的同志神學。本文旨在簡單論述反同基督徒以

聖經反同的論述，與酷兒同志神學家對有關經文的回應，並簡單勾勒西

方基督教酷兒神學的發展歷史。本文亦論證所有的思想皆具歷史性，包

括聖經與我們對聖經的理解，均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結果，難以避免當時

社會文化處境與歷史性的偏見，職是之故，必須進行批判性的閱讀與檢

視。

關鍵詞：
基督教、酷兒神學、同志神學、聖經、同性戀

基督宗教在此論文為 ，即泛指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

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婦女、性別和性向研究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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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同性戀曾經是一個禁忌課題，其實目前在許多國家依舊是一個令人

忌諱，甚至令社會民意分裂的話題，過去同性愛亦被稱為一種不敢呼喚

名字的愛情。但自人類社會踏入 世紀以後，歷經人權思想洗禮之後，

世人逐漸對性取向有更理性與科學的認知，同性戀或同婚因此已成為了

一個不容我們逃避或罔視的社會議題。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 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但亦有不少過 個國

家將同性性行為視為刑事罪，甚至有 個國家以死刑對付同性戀者。

世紀 年代，自紐約石牆事件以後，許多西方國家的同性戀者勇敢的

此句源自於 的詩 ，原句為

，後被王爾德在法庭為其同性性行為一案自辯時引用；當主

控官問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是，他回答：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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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衣櫃，充滿榮譽感地站出來與主流的恐同社會對抗，欲收復被擄掠

的愛情之權利，同志運動有如野火燎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席捲全球。

在西方社會，反同性戀最大與最重要的勢力來自基督教會，在台灣

亦然。亞洲社會近二十年來對同性戀的討論亦逐漸熱烈，台灣的同志遊

行今年已辦第 屆，堪稱亞洲最大；台灣亦在 年 月的同婚釋案

中判決禁止同性結婚為違憲，最遲會在 年 月承認同婚。雖然基

督徒在台灣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七左右，但基督徒的反同聲音最大，其動

作也最激烈。

反同性戀的宗教意識，往往是同志運動最大的阻力，在許多國家，

這股反動的宗教勢力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至多視同性戀為一種反

常戀情，但西方社會在基督宗教意識主導下，許多基督徒則視同性戀為

宗教大惡，甚至一些基督徒以為罪該萬死，包括要求立法以死刑對付同

性戀者。本文旨在批判基督宗教以聖經為本的反同運動的思想論述，並簡

介基督教內部的同志 運動與同志神學 對基督教會內恐同文化的反撲。

這絕不意味只有基督教反同或只有一神宗教反同，甚至連強調一切相皆虛妄

的佛教，亦有人執著於性伴侶必須是異性，佛教中也有信徒以律典中的「黃

門」（ ）之論反同，有關黃門的解釋與爭議，見

「同志」一詞是中文社會對同性戀者的代稱，稱說是在二十世紀 年代由香

港作家邁克初創， 年香港女同男同電影節首次使用而將這詞發揚光大，

從此成為「同性戀者」的代稱。

香港社會學家周華山在 年出版《同志神學》（香港：次文化堂），可說是

中文世界第一本為同性戀者在基督教會辯護與平反的著作，作者針對反同基

督徒反同的經文，一一剖析反駁，批判教會的反同文化與異性戀霸權。這本

書其實並未真實建立嚴格意義上的「神學」，但不啻是同志神學的原型；旅美

學者歐陽文風 年在波斯頓大學的神學博士論文從中國人儒家與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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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家 在 年的著作《性與教會》中一針見血地指

出今日同性戀議題對基督教會的沖擊與所產生的分裂，就如 年前奴

隸制議題對教會所帶來的沖擊一樣。基督徒的反同運動幾乎與所有基督

徒在歷史反文明的改革運動如廢奴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等類

似，均以聖經為反對理由。今日許多反同基督徒指《聖經》明言反對同

性戀，所以基督徒必須反同，這無疑就如過去支持奴隸制的信徒一樣指

《聖經》贊同奴隸制，他們力陳《聖經》作者保羅明言奴隸應順服主人，

因此廢除奴隸制是違反《聖經》的。有者甚至表示《舊約聖經》記載

挪亞預言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做奴僕的奴僕」（創世紀 章

節），如果我們廢除奴隸制，意味我們與神作對，使挪亞的預言落空；

當時種種支持奴隸制的《聖經》理由不一而足。之後，美國的民權運動

與反種族隔離政策的運動，一樣受到教會強烈反對，雖然爭取民權的聲

音亦來自教會。

美國當時不少教會領袖指馬丁路德金的行為不符基督教教導，批評

他沒有如《聖經》所言般順服在位掌權的。有人還說如果白人可以與黑

人結婚，那以後人亦可與猿猴結合，後果不堪設想云云。這種論調與一

旦同性可以結婚，人亦可以和貓狗，甚至和摩天輪結婚的反同言論 何

的角度建構同性戀神學的神觀，除了在意義上建立屬於中國人的同性戀神學，

有別於西方同性戀神學或酷兒神學，更在實質意義上思考「神」學。在歐陽

文風的同志神學論述裡，「同志」不只是同性戀者，也包括所有的酷兒與性小

眾，甚至連與酷兒站在同一陣線的異性戀者也是同志，其重點是在追求與性

和性別公義事業裡，大家有志一同，志同道合。

台灣反同組織護家盟的秘書長張守一在 年 月立法院公聽會上公然質問

「若允許同性婚姻，接下來有人說要跟摩天輪結婚可不可以？」見蘋果日報，

〈允同婚會想跟摩天輪結婚？〉（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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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過去不少基督徒以《聖經》為由反對種種正義事業，說得斬釘截鐵，

反對得「正義凜然」，今日反同基督徒不以史為鑒，依然如此。

二、反同基督徒的反同聖經經文 

一般反同基督徒不外是以這些經文反同，創世紀 和 章的創世故

事、創世紀 章所多瑪的故事、以未記 章 節和 章 節、羅

馬書 章 至 節、哥林多前書 章 至 節，和提摩太前書 章

至 節。這些經文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了解聖經的寫作背景，特別是

查究其原文，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根本不可能是針對或泛指同性戀。

西方英語世界一般反同基督徒的反同口號就是「

， 」（神創造了亞當與夏娃，而非亞當與史蒂

夫），意即神創造的是一男一女，而非一男一男，所以，惟有一男一女

的愛戀才是絶對與唯一的愛戀標準，同性戀則是標準之外的脫軌惡行，

違反神的創造心意。這些人也指出，創世紀第一、第二章記述神造男造

女的故事中，也敘述了神制定婚姻制度，由於只有亞當與夏娃，所以這

制度只限於一男與一女，婚姻只能屬於一男一女之間的事。但創世紀的

創世故事是論及人源起源的宗教故事，不是人類性行為的藍圖，否則亂

倫也應被視為神的旨意，因為神只造一男一女，這一男一女的孫子孫女

從何而來，豈非都是亂倫的結果？所以亂倫合理？

哈米紐耶的著作簡單扼要闡述這一點，見

；另

見

；

。

創世紀不是一本有關道德指南或科學的教科書，有關這方面更詳畫的論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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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紀 章有關所多瑪城被滅的故事是最常被引用反同的經文，

其實有關故事也不是因為同性戀，而是一群男人要強姦兩個男人，這種

強暴行為怎麼可能和同性戀相提並論？社會發生男人強姦女人的罪案，

我們抨擊強暴的人，還是以此反對異性戀？

看

；

英文 （指雞姦、肛交，並泛指同性戀行為）一詞的典故，就是取自舊

約聖經所多瑪城（ ）被神毀滅的故事，據反同基督徒稱，該城的人犯的

就是同性戀罪，所以被神毀滅。但學者如 已有確指出，十一世

紀以前，並沒有 這詞，這詞是中世紀神學的傑作，以合理化基督教會

反對同性戀的神學立場； 之所以具有雞姦或肛交的意思，並泛指同性

戀行為，是十一世紀以後的事。所多瑪的故事被反同基督徒有系統與帶著成

見地誤讀，以致最後狹隘地以為所多瑪人（ ）的罪惡就是同性戀。

見

。另，舊約聖經作者如以賽亞、耶利米、以

西結在論及這城的罪時，隻字未提同性戀。以賽亞書第一章 節、 節至

節記載：「耶路撒冷啊！你們的領袖和人民跟當年所多瑪、蛾摩拉的首領和

人民一樣。你們要聽上主對你們說的話，要留心神給你們的教訓。……你們

舉手禱告，我不聽；不管你們有多少禱告，我都不聽；因為你們的雙手沾滿

了血漬。你們要把自己洗乾淨，不要讓我再看見你們犯罪，要立刻停止一切

罪行！你們要學習公道，伸張正義，幫助受壓迫的，保障孤兒，為寡婦辯護。」

（參考《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本節下同）以賽亞書第三章 至 節記載：

「不錯，耶路撒冷要垮了！猶大要崩潰了！他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沒有一

樣不違背上主；他們公然侮辱神。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的壞念頭。

他們跟所多瑪人一樣，公然犯罪。他們要遭殃了，他們將自食其果。耶利米

書第二十三章 節記載：我看見耶路撒冷先知們更可惡：他們姦淫，撒謊，

慫恿人做壞事；因此沒有人棄邪歸正。在我眼中他們都跟所多瑪人一樣邪惡，

跟蛾摩拉人一樣腐敗。」以西結書第十六章 至 節記載：「我 至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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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同基督徒以利未記兩處經文反同， 但利未記與猶太人的聖俗，

和污穢潔淨的觀念有關，而不是指道德的惡，比如在利未記同樣提到那

些在水裡却無鰭無鳞的海鮮類，對以色列人來說就是可憎之物（利未紀

第十一章 至 節）；猪、駱駝與兔子是不潔淨的，不能吃（利未紀第

十一章 至 節）；至於鳥類，那些食肉的鳥類也是可憎之物，均是不

潔淨，不能食用（利未紀第十一章 至 節）。但這些條例，現在基

督徒都不遵守，為何還以利未記來禁止同性戀？更何況利未記只提男與

男的性行為，完全沒有說女同的性行為有問題！

上主指著我永恆的生命發誓：你的妹妹所多瑪和她周圍的村鎮沒有犯過你和

你周圍的村鎮所犯的罪惡。她跟她的女兒吃得飽，過著安逸的日子，就驕傲

起來，不照顧那些困苦貧窮的人。她們驕傲，做了我所恨惡的事，所以我消

滅了她們。這是你所知道的。明顯的，這三位舊約聖經作者提及所多瑪時，

並未明示或暗示這城被毀，是因為城裡的人的同性戀行為；更引人深思的是，

當點名批評所多瑪的罪惡時，以西結所列舉此城被懲罰的罪名，是不講公義、

沒有愛心 」另見

；

。

以未記 章 節：「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

以利記 章 節：「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

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如果有人堅持利未記上述兩大經文不是宗教禁忌而是道德教訓，或不只是宗

教禁忌，也是道德教訓，那麼按這種邏輯與理解，這些人也必須同意吃某種

海鮮的人為不道德，應譴責穿混合兩種布料以上的衣服的人為不道德，利未

記第十九章 節明明寫著「不可用兩樣攙雜的料作衣服，穿在身上」；還有，

那些用兩種不同種子種一塊土地的人也是不道德。如果抱持這種看法的人真

能如斯立場一致，那麼若要堅持指同性戀為不道德（只限男同性戀，因為利

未記沒有提女同志），「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雖然指責穿混合兩種以上布

料的人為不道德是荒謬可笑的，是任何理智的人所不可能接受的結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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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同基督徒以羅馬書 ： 至 節來反同， 完全斷章取義，因為

他們無視 節之前的經文， 節以前談的都是異教徒拜偶像的事，所

以 和 節和拜偶像有關，否則作者為何語鋒一轉，竟然談起性取向？

職是之故，這段經文根本就不是針對今人所認知的同性戀，它至多僅是

針對某一種同性性行為，且與異教的廟妓風俗有關！

利未記的寫作背景與主題，可見

。

羅馬書 章 和 節：「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

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

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博斯威爾（ ）對經文的解釋是，保羅批評

的根本不是同性戀者，而是異性戀者的同性行為。他的理由是，縱觀上下文，

保羅強調外邦異教徒明明瞭解誰是真神，卻偏偏不信，寧願敬拜偶像；也明

明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麼，可是為了縱慾，竟違反本性與同性性交。見

。另，這段經文作者也提及這種性

行為「不自然」或「違反自然」，有人則因此下立論稱聖經指同性戀違反自然，

但保羅所指的違反自然（ ），是當時社會上違反常規或風俗的事，

而不是現代人所以為的所謂「自然法則」。學者彭朗克（ ）在其著

作《反自然？》（ ）與衛格拉（ ）在《情慾的壓

制：古希臘人類學中的性與性別》（

），對 的使用與當時社會的自然

觀，有非常詳盡的考證、闡釋與論述。在當時的社會，洗熱水澡、太陽下山

後舉行盛宴、做愛時男人扮演被動的性愛角色（縱使是異性戀者），均屬「違

反自然」，但我們應明白這種自然觀與道德無關，不是道德價值判斷。另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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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章 和提摩太前書 章 的經文涉及了一個至今仍無人

能明確指出或翻譯的詞，即 ，這希臘文是有兩個字根，即

和 ； 指男人， 指床， 指睡覺，但這些詞語組合起來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男人 是當「主詞」理解，還是「受詞」？是

與人睡覺的男人，還是與男人睡覺的男人？前者可以是異性性行為，後

者則屬同性性行為。就如 ，是指女性殺手，即殺手為女性，還

是專以女性為目標的殺手（殺手的性別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所以把

它視為同性戀，完全不合情不合理，也不符合經文整體意思，這段經文

所列舉的是種種傷害人的罪，但同性戀如何傷害人？更合理的翻譯應是

與經濟交易和剝削有關的性行為。

哥林多前書 章 和 節：「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

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

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提摩太前書 章 和 節：「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

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行淫和親男

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聖經學者馬丁（ ）在著作《哥林多的身體》（ ）

中考察其字義時，形容這是指愛裝扮以吸引女性的縱慾男人；這與同性戀壓

根兒沒有關連。馬丁參閲古代文獻，指出保羅同時代的人使用

去指那些藉性行為來進行剝削的人，是「涉及經濟的罪」，見

。聖經學者斯

科格斯（ ）表示早期的拉比在談論男同性戀時，用 ，

意指與男人同睡。 可視為希伯來文的直譯，是指主動的意思，而

非被動。他進一步表示，當保羅把 與 共用，前者是柔性

的被動，後者為主動，涉及經濟交易或剝削，結果就不是單純的同性戀。

另一個似乎較有意思的翻譯是「孌童」。喜歡玩弄小男生的男人可以

是同性戀，但同性戀不等於男人玩弄小男生，就如強姦女兒的父親是異性戀，

但譴責這種亂倫行為不等於譴責異性戀。



 

                       天國孽子？ 論基督宗教反同聖經根據與挺同的同志神學 

 

三、基督徒的挺同論述與聖經詮釋 

歷史一再教訓我們，任何的文字敘述與指陳，或任何經由語言描述

的世相，都不可能脫離言述背景而存有。因此，對他們的理解亦必須放

置在其有關的時間與空間裡去理解。另一點同樣重要的是，文本不只是

提出語言結構與思想陳述，而且還有種種隱伏假設。因此，現在讀者對

過去文本，包括宗教經典的閱讀，理解與詮譯，還必須著力在挖掘背後

置身於時空的歷史性假設。所有的閱讀都是一種詮釋，我們對文本的理

解與立論的判斷，都基於某一種隱而未現的假設或預設。無論是作者還

是讀者，都是歷史性的存有（ ），亦即我們不可能逃離身

處的時代與文化背景進行創作與閱讀。在研讀古老的宗教經典，這一點

對文本的認知尤其重要，我們必須了解與探究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文化預

更重要的是，希臘文學者告訴我們，一般古希臘人論同性戀行為時，幾乎都

沒有使用 。亞里斯多德用 ，公元一

世紀猶太作者約瑟夫與斐羅用 ，早期基督徒如

他提安（ ）用 ，猶士丁的《護教論》用 、

等。筆者與不少新約學者例如司各脫（ ）和克努斯特（

）都認為保羅不是泛指同性戀，而是指某種同性行為。筆者要強調的是，

現代學者沒有人能明確告訴我們這兩個詞語到底是什麼意思，只能從各種管

道臆測，縱使有人不能接受筆者對這兩個詞語的解釋（筆者也不能絶對證明

它們就是我指的意思），但從充滿歧義的翻譯這個公認之事實，我們至少應該

明白，以這段經文反對同性戀，並不如普遍所說的是十分清楚明白，是絶不

能妥協的明確「真理」。把這兩個詞語理解為同性戀的意思，其可能性比廟妓、

男妓或性奴等意思的可能性更低，更缺乏理據。見

；

。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九期  

設；這種閱讀的方法論在聖經研究學被稱為歷史批判（

）。

職是之故，閱讀聖經並不是如我們一般錯誤的以為只是一種意義與

知識的汲取。相反的，它同時也是一種意義、知識與思想的創造。明乎

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有人說基督教會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聖經詮

釋學的歷史。以上所提的其實都是現今詮釋學與《聖經》詮釋學的常識

之理論基礎，而為對抗反同基督徒而開展出來的同志基督徒運動的同志

神學與酷兒神學，就如女性神學、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韓國的民眾神

學等，就是在這種語境發展出來的，力圖在不同的歷史現場與時空脈絡

詮釋《聖經》，實踐信仰。

美國的同志神學的起源可追溯至 年代由聖經學者

出版的《同性戀和西方基督教傳統》（

），作者從中世紀教會的神學追蹤基督教會對同性戀觀

點形成的軌跡。

在 年代，另一本舉足輕重，影響同志神學發展的著作則是

的《基督與同性戀》（ ）。之後，有關討

論寂靜了一陣子，原來神學家各自做更深沉的思考，在 年代重新出

發。 的《約拿單愛大衛》（ ），

歷史批判始於 世紀，並在 世紀逐漸成熟，並強勢引領 世紀中旬以後

的聖經研究學，但在 世紀這方法論亦開始遭受批判，不少學者了解我們不

可能絕對掌握文化時代背景，並藉此以為我們可能絕對了解或還原作者創作

文本的意義，有關歷史批判的價值與局限，可參閱由 和

主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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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與同性戀》（ ），

與 的《同性戀是我的鄰佑？》（

？）均在 年代出版。由於作者多屬教會牧師

或神父，作品著重於教會對同性戀的牧養與辯護，在當時引起極大的震

撼。 年代，耶魯大學的歷史學者 出版《基督教、社會容

忍和同性戀》（ ），可謂是

同志神學發展分水嶺傑作。這位權威歷史學者探討早期教會對同性關係

的認同，引發了《聖經》有關同性戀經文的詮釋爭論。之後，《聖經》

學者如 、 、 、

等人支持同志，參與論戰。 年代初期，同志神學的論述

還未正面批判性別主義，著作還是以男同性戀為本位，女性同志神學家

如 、 、 的聲音並未受廣泛注

目。

女同志神學最重要的著作極可能是 的《女性之間的愛：早

期基督教對女性同志情色的回應》（ ：

），這本書遲至 年才面世。同志

神學其實從女性主義與女性神學獲取極重要的理論養分。女性主義與女

性神學是對父權的批判。在父權社會，性別是一個可以分割與劃分的符

號與類別，女性的本質與角色在與男性規範的關係中被男性定義。父權

的社會結構為維護男性利益而塑造了某種女性形式與本質，使女性自身

導向男性視覺、幻覺與欲望之滿足。女性主義神學立足於人的尊嚴神學

基礎上向這種權力結構宣戰，反對一種性別壓迫另一種性別，推翻男性

建立在其性別優勢基礎上的《聖經》詮釋、政治秩序和倫理規範。女性

主義神學亦受 年代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的啟發，站在神學是依據《聖

經》，對教會與社會實踐的批判之反思信仰上，使人們擺脫所有奴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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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人從不夠人性的生存狀態進入至更為人性的生存狀態。簡而言之，

解放神學是一場爭取正義的鬥爭運動；一群拉丁美洲牧師宣布「對於不

公平的待遇、剝削和飢餓，我們有權利亦有義務站出來譴責其為罪與

惡」！他們強調基督信仰不是等死，不是等待天堂，而是選擇與弱勢者

站在一起，執意向權力說真話。

至於在亞洲華人世界， 年 月，一群香港同志基督徒成立十分

一會基督教組織，後來發展為香港基恩教會。香港學者周華山在

年出版《同志神學》，把西方挺同的基督徒言論引介至中文世界。

年 月 日台灣同志基督徒在台北成立同光同志長老教會， 年台灣

同光同志長老教會出版《暗夜中的燈塔：台灣同志基督徒的見證與神

學》，這可說是亞洲第一本由教會出版全方論述基督徒挺同立場的著作，

除了正面剖析反同基督徒利用來合理化反同立場的經文，同時亦加入同

志基督徒的生命故事，為台灣，甚至亞洲的同志基督徒平權運動樹立了

新的里程碑。

有關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可參閱有解放神學之父美譽的

的著作

。

年，同光同志長老教會配合成立 周年喜慶，出版厚達 頁厚的《聽

你剪裁星空：傷痕與美好都構成了人生》，此書除了是《暗夜中的燈塔》之再

版與修正，同時增加至少一倍的新篇幅。 年，亞洲第一位擁有神學博士

學位的出櫃同志牧師歐陽文風分別在 月和 月在台灣出版《謊言，假話，

胡謅學：論美國宗教右派與台灣反同基督徒》和《同志亦基督徒》，前者批判

美國和台灣的反同基督徒運動，後者直接挑戰傳統教會的聖經無誤論神學立

場，而非僅是從歷史批判的角度重新詮釋所謂的反同經文。歐陽文風在

年 月出版的《愛無分別：基督教與婚姻平權》進一步論述基督教支持婚姻

平權的聖經與神學觀點，並從社會學的角度支持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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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徒同志運動的酷兒神學  

同志神學從女性神學與解放神學汲取養料，在 年代後逐漸轉向

為酷兒 ，即不再只是為男同志或女同性爭取解放，而將其關懷伸展

至雙性戀者、變性人與一切和性關係有關的解放，包括根據階級、種族

等建構的性關係。

（酷兒）這字有顛覆、介入之意，酷兒神學力圖解構傳統教

會對同志愛的誤解與仇恨，介入腐蝕人性的權力結構，顛覆傳統的男尊

女卑與異性戀霸權，重建更平等的性別與性愛關係，反對以性別差異或

性取向差異，作為判別優劣或神聖與罪惡的標準。 有人以為爭取同性

戀權益等於性放縱或為所欲為，這是極大誤解。恰恰相反，同志／酷兒

神學追求的是一個更符合愛與公義人際關係。

酷兒神學從酷兒理論汲取重要思想養份，著力於批判在性與性向

議題非此即彼與階級分化的思維模式（ ）

挑戰男性與女性、同性戀與異性戀、陽剛與陰柔、先天與後天、正常與

變態等二元分化的觀念。 酷兒理論批判身份政治（ ），酷

西方英語社會酷兒神學之「酷兒」取於 一詞，原意為怪異或乖離主流，

甚至變態，具有貶意，特別是針對男女同性戀者，但在 世紀 年代，美

國同志運動者以 自稱，從此成為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

士，甚至所有性小眾如雙性人或間性人（ ）的代稱。

有關酷兒理論的源起與意義，可參閱

。

性向意指 ，不只包括性別與性取向，而是任何與性有關的事物與行

為。

學者 指出這種二元分化的思維模式基本上就是一種霸權主義

的基調，所有與之對立的就被定義為錯誤，他表示這種問題甚至在同性戀社

群裡一樣嚴重，否定異己與抹殺同類事物之間的差異性，有者不是以主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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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理論大師 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酷兒理論嚴格來說不應

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做理論的方法與姿態；酷兒不是一種如同異

性戀或同性戀一樣的「身份」，而是一種批判絕對概念與主流的姿態。

酷兒神學不只是為同性戀辯護，而是直接挑戰傳統教會與社會的性

觀念，其重要理論家包括 、 、 、

、 ，與哈佛神學博士 ，尤其是後

者的思想對酷兒神學的發展前景具指導性作用。 所建構的酷兒神學

強調挺同基督徒不應僅是回應反同基督徒的反同經文，以確立同性戀存

在合法性的基礎；相反的，基督徒與神學家更應當批判反同基督徒在所

有議題上二元分化的僵化思維模式，不是以為性取向僅分為同性戀或雙

性戀，再以正邪命名，而是強調性向的多元，並重新思考接納多元的理

論基礎，除了同性戀外，同時亦當關注易裝的（ ）、跨性別的（ ）、

皮革的（ ），甚至包括各種性向之內的綁縛與調教（

，即 ）、支配與臣服（ ，即 ）、

施虐與受虐（ ，即 ）等性向。 其實，酷兒神

化差異，就是將差異邊緣化與污名化，見

。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見

的酷兒神學理論深受傅柯思想的影響，同時亦從拉丁美洲裔的酷兒神學

家 的影響， 做為後殖民主義與女

性主義神學家在 年和 年提出雙性戀基督（ ）的神學概念，

的酷兒神學可說是 神學的進一步延伸。 在其

兩本著作中 和 闡述其思想，強調性向公義，

反對任何對性獨斷的壓制與污名化，並以愛滋病如何被主流污名，而不僅僅

只是一種疾病的社會現象談起，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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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最根本的論述是批判傳統基督宗教中視性或性歡愉為不潔、污穢、次

等的神學思想，批判一種主張性的意義在於生育而非歡愉的觀念，並以

為僅有陽具與陰道的結合（ ）才是合法的性行為

定義，其餘一切皆屬錯誤與罪惡的思想。

五、結論 

雖然在西方世界越來越多基督教接受同婚，不再以為聖經反同或基

督信仰反同，但在亞洲許多國家的基督徒依然反同，反同的聲音可謂主

流。反同基督徒以為聖經反同，以為他們對聖經的理解不是一種詮釋結

果而是一種「天啟」的絕對真理。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缺乏了

讀者的「理解」，縱使是天啟的真理也不過是一堆沒有意義的話語或聲

音，而一旦涉及「理解」，理解者的歷史處境與語言結構，將直接影響

理解的內容。基督徒同志運動不外是致力於探究、理解，甚至重構宗教

經典的意義。同志神學其實是在解構過去傳統教會對宗教經典意義的創

造，去檢驗傳統針對同性戀教義的合法性基礎問題，進而挖掘傳統解釋

與意義中所滲透的父權意識。同志神學因此是在批判父權與異性戀霸權

的工程中所建立起來的一種神學。同志神學挑戰傳統教會與傳統神學家

詮釋宗教經典的合法性基礎，並從中揭露反同基督徒對同志的無知與對

宗教經典粗糙的解釋，同時也批判他們詮釋底下無理與蠻橫的思想預設

與意識，力圖把宗教經典的解釋權從獨斷的父權主流論述裡解放出來。

同志神學家也不是以為自己的解釋就是絕對真理，否則我們同樣陷

入與反同基督徒類似的謬誤之中，同志基督徒與反同基督徒一樣，我們

對聖經的理解亦逃不過詮釋者所處的歷史況狀與處境，我們對聖經的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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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同樣反映了他們所處的歷史的情況而不可能是超歷史和超驗的宗教

理解。同志基督徒與神學家所要提出的，不是一個絕對的真理，因為人

做為歷史的存有（ ），不可能窮盡絕對真理或全然把握絕

對真理，我們僅是針對聖經經文，提出一個更合理，更合情，更富人性，

更有愛的對聖經與信仰的理解。一言總之，同志基督徒運動是在一個被

主流排擠的邊緣性的關係中，在處於抵抗性的位置，努力向主流的恐同

文化反撲，揭發主流教會種種因無知與偏見而對同性戀者，還有性小眾，

充滿謬誤的支配論述。

參考書目 

周華山，《同志神學》，香港：次文化堂，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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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允同婚會想跟摩天輪結婚？〉， 年 月 日，

。

（責任編輯：釋心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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